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航”、“本公司”）章程规定，南航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通过以下议案：一、审议批准南航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续签《资

产租赁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同意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０５

号

的评估报告，对原有土地和房屋等的租金收取标准进行调整，确定《资产租赁协议》租金金额共计人民币

３５

，

９２４

，

４００

元

／

年，有效期为三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房屋租赁合同》租金金额共计人

民币

４

，

４３６

，

６００

元

／

年，有效期为两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授权南航执行董事签署相

关的法律文件。

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 经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其中由于南航集团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以上交易均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王全华先生、袁新安先生回避对于议案的表

决。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与南航集团签订《资产租赁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资产租赁协议》租金金

额为每年人民币

３５

，

９２４

，

４００

元，有效期为三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房屋租赁合同》租

金金额为每年人民币

４

，

４３６

，

６００

元，有效期为两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两者金额合计为

每年人民币

４０

，

３６１

，

０００

元。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南航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注册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法定代表人为司献民，注册资本为

８

，

５９１

，

２７６

，

０００

元，经营范围：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南

航集团现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３．０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订一份总体的租赁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该协议，本公司租赁南航集团位于广州、海口、武汉、衡阳、沙市（现“荆州”）、南阳等地的土

地、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租金分别为人民币

２７

，

５４３

，

６０６．０１

元、 人民币

２８

，

６５７

，

９６６．９９

元、以及人民币

２９

，

８２８

，

０４６．０１

元。

由于

２００６

年签订的协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为确保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底根据双方的实际租赁情况，重新核定了租赁的土地、房屋及建筑物的清单，对租赁的土地、房屋及建筑

物的项目进行了部分调整，增加了北京、上海、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及长春等地的部分土地和房产，并

形成了《资产租赁协议》（“原《资产租赁协议》”），这些土地和房产均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活动。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与南航集团签订上述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协议中双方将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年度租金分别定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８

，

６６０

元、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６

，

０９３

元以

及人民币

４０

，

９５６

，

３９７．６５

元。

由于原《资产租赁协议》包括了分别位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上海

５

个地区的

５

项零星房产，每次

需要重新评估租金及实地考察此五项租赁物情况时都要分别赴五地进行，且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与南

航集团曾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为加强统一管理和节省资源，本公司与南航集团为

５

项零星房产单

独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此外，由于南阳姜营机场改扩建工程尚在进行中，原《资产租赁协议》中包含的南

阳姜营机场相关资产在改扩建完工后其资产状态和价值较评估时点都将会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正在办理

竣工决算手续，其最终价值尚未确定，因此，本次签订的租赁协议中也不包括南阳姜营机场的相关资产。 为

确定本次租赁资产的租金标准，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此次租赁涉及的土地和房产的租金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０５

号的评估报告。 本次签订的《资产租赁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的

各项土地和房产的租金标准根据评估报告确定。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根据原《资产租赁协议》应付给南航集团的租赁费为人民币

４０

，

９５６

，

３９７．６５

元。

四、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本公司与南航集团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本公司与南航集团存在租赁土地和房产等日常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

金额如下：

单位：百万元

年度 南航集团

２０１０ １０９

２０１１ １４０

２０１２

（

１－６

月）

７７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原则，按照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定价合理，符合市场公平原则，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为保护本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应对上述关联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

本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对资料进行了认真审议、对相关协议进行了

审核，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基于本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本公司独立董事贡华章、魏锦才、宁向东和刘长乐就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定价合理，合同符

合市场公允条件，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

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监事会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订《资产租赁协议》及《房屋租赁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公允条件，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上

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八、备查文件

１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

２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 监事会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资产租赁协议》；

５

、 《房屋租赁合同》。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电子

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以现场及结合通讯的方式，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立

讯精密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王来春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

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 同意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香港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拟使用自筹资金

６０００

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具体信息参见公

司《对外投资意向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

公司独立董事陈立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５

条第（二）项规定情

形的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但是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人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关于立讯精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具体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间为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向全资子公司万安协讯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向全资子公司万安协讯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

子公司万安协讯电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３０４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一致同意将立讯精密的公司名称由“深圳立

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英文名称同时由“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Ｌｕｘｓｈａ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

变更为“

Ｌｕｘｓｈａ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

公司的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不变更。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名称由“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该议案尚需公司

股东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五）

提请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发出通知。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易立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关于立讯精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向全资子公司万安协讯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向全资子公司万安协讯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开始

３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村翻身工业区

深圳立讯精密股份有限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主要议题

１

、《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

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翻身工业区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４

、其他事项：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股东请

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一）。传真请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７

：

００

前发至公司证券部，请发送传真后电

话确认。 来信请寄：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翻身工业区，立讯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邮编：

５１８１２６

（信封

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远达、王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４６９６７７

联系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翻身工业区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指定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９７５０８８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投票指示对相关议案

进行投票，如本授权委托书没有做出具体投票指示，该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立讯精密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以下简称“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参与认购台湾宣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德科技”）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获配的股票将按照相关规定自宣德科技本次

非公开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出售不转让，锁定期满后在台湾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交易为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投资行为， 为购买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超出总股本

１０％

，且拟持有

３

年以上的证券投资。

●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陈立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５

条第（二）项规定情

形的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宣德科技是一家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柜（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代码：

５４５７

。宣德科技本次非公开发

行价格定价原则依据宣德科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股东会决议， 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为定价日， 并以定价日前一、

三、五个交易日的普通股收盘均价或定价日前三十个交易日普通股收盘均价，以上列二基准计算价格较高

者为参考价格，并以参考价格的

８０％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即每股？

１１

元新台币。若本次发行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减资等股权变动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此次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参与认购宣德科

技本次非公开定向增发普通股

２３００

万股，获配的股票将按照相关规定自宣德科技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出售、不转让，锁定期满后可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此次交易的最终实现和完成尚需中国和台湾地区相关管理机关审批。

宣德科技董事陈立生先生同时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台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２３８６６９４９

。

注册地址：台湾桃园县龟山乡民生北路一段

５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江长霖

经台湾证券交易所同意，宣德科技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总额为

１３６８０

万股，已发行股份数为

１３６８０

万股，每股面额

１０

元新台币，实收资本

１３６８００

万元新台币。

证券简称：宣德

证券代码：

５４５７

宣德科技为电子连接器生产企业，主要产品（经营范围）：计算机、电子、通讯连接器及插座之设计开发、

制造及销售业务。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宣德科技现任董事陈立生先生同时为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宣德科技属于本公司关联法人。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但是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交易之前，公司与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宣德科技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董事会批准， 宣德科技拟向洽定特定对象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３００

万股，面值为

１０

元台币普通股股票。宣德科技本次非公开价格定价原则依据宣德科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股

东会决议订，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为定价日，并以定价日前一、三、五个交易日的普通股收盘均价或定价日前三

十个交易日普通股收盘均价，以上列二基准计算价格较高者为参考价格，并以参考价格的

８０％

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即每股？

１１

元新台币。若本次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及减资等股权变动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参与认购宣德科技本次非公开定向增

发股票， 此次获配的股票将按照相关规定自宣德科技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出售、不

转让，锁定期满后可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交易的最终实现和完成尚需中国和台湾地区相关管理机关审批。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

立讯精密与宣德科技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ＳＰＥＥＤＴＥＣＨ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在广东省东莞市已合资

成立东莞立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合资双方自项目开展以来，同心协力，项目运作正常，为本次的交易奠定

了基础。

本次交易为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投资行为，购买宣德科技

２３００

万股，占宣德科技总

股份

１５９８０

（原股份

１３６８０

万股

＋

非公开发行

２３００

万股）万股的

１４．３９２９％

。 为购买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超出总股

本

１０％

、且拟持有

３

年以上的证券投资，非风险投资。

六、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能否顺利实施，尚需要中国和台湾地区相关管理机关的审批。

本次战略投资能否达成预期效益，与电子元器件行业整体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紧密关联，同时也

需要合作双方密切配合。

七、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ＩＣＴ－ＬＡ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参与关联方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

参加本次董事会的七名董事中，独立董事陈立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规定情形中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将上述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陈立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规定情形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

上述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方、汪激、刘志远共同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关联交易协议定价合

理、公允；公司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业务；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核权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但是未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宣德科技关于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料。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55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出

席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莱茵达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56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9

月

25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莱德

"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路支行（以下简称

"

交行秋涛路支行

"

）申

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持有杭州莱德

49%

股权的另一股东浙江省二轻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二轻房产

")

为杭州莱德向交行城东支行申请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

董事会在

2012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3

年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总额为

325,000

万

元人民币，对杭州莱德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向交行秋涛路支行申请

10,000

万元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

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10,2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51%

；二轻房产出资

9,80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49%

。

杭州莱德注册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378

号；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由

房屋租赁，室内装饰，物业管理；其他无须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

116,152.84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

借款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40%

担保期限：

3

年（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杭州莱德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支持其项目正常开发对资金的需要，有

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目前杭州莱德经营情况及未来盈利能力较好，内控制度完善，公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

各项经营运作。同时杭州莱德另一股东二轻房产为该笔

10,000

万元借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借款偿

还风险可控，公司对杭州莱德提供的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同意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公司之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申请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实际借款余额

12,288

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66%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5.44%

。

2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勤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申请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实际借款余额

5,950

万元。本次担保占

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29%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48%

。

3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17%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9%

。

4

、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人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实际借款余额

18,500

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

审计的总资产的

4.00%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3.25%

。

5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6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7

、 公司以持有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产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总额为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

计的总资产的

1.30%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8

、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借款

15,0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实际借款余额

12,0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

产的

2.60%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5.08%

。

9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向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18,0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89%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62%

。

1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借款

6,000

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0%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11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江苏梵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22%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6%

。

12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南京环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43%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51%

。

13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借款

3,000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65%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77%

。

14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5,000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25%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5%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杭州莱德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其项目正常开发的需要，目前杭州莱

德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同时杭州莱德另一股东二轻房产也为该笔

10,000

万元借款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我们一致认为杭州莱德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

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杭州莱德与交行秋涛路支行所签署的各项贷款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 2012-039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签字，满足生效条件自动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建造期

2

年，租期

12

年。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项目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的

全资子公司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中集租赁

"

）首次涉足船舶设计、融资，存在设计建造风险；中集租赁

所持有船舶资产，存在资产管理和资产处置风险；本项目建造期较长，项目融资资金存在利率波动风险。

4．

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由于船舶交付最早在

2014

年初，故不会对本年度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公司名称：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伯良

注册资本：美元

7000

万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限上门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

1

号新时代广场

20AKL

号

2

、公司名称：

CMA CGM S.A.

法定代表人：

Jacques R.SAADE

注册资本：

169,200,000

美元

主营业务：全球集装箱货物海运

注册地：

4, Quai d' Arenc, 13002 Marseille, France

CMA CGM

是世界第三大航运公司，是本公司核心战略客户之一。

3

、公司名称：中集船舶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胡安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千万元

主营业务：船舶及海洋工程的设计及开发、海洋专业建设工程设计、海洋石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以上

凭资质），船舶及海洋工程修造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监理服务（凭资

质），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设备及应用软件的开发、系统集

成及技术服务、船舶设备的销售。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

10

号楼

2

楼

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认为，

CMA CGM

是全球第三大航运公司，是本公司的长期、核心战略客户之一，

信用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2

年

9

月

22

日，中集租赁与

CMA CGM

在深圳签署了期限为

12

年的集装箱船租赁合同，并分别与大连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STX

（大连）造船有限公司签署了集装箱船建造合同，船舶建造合同总金额约合

人民币

52

亿元人民币。 在本租赁项目中，中集租赁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在

12

年租期中所收取的

10

条集装箱船

的日租金，船舶有关融资将安排利率掉期，未来租金收入将保持稳定，预计受中长期利率变动、汇率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结构中，中集租赁作为总包方，提供融资和船舶设计服务，整合外部船厂资源将船舶建造外包，

为客户提供综合一站式解决方案。 主要合同包括：（

1

）

10

艘

9200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由中集船舶

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

中集船舶设计院

"

）自主设计，拥有完整独立知识产权。 （

2

）中集租赁下属香港子公

司设立的单船

SPV

与

CMA CGM

签署光租合同。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在本项目中，中集租赁整合中国设计、制造和资本资源，通过提供较高附加值的融资和船舶设计服

务为客户贡献较大价值，有利于本公司各业务之间的联动和业务模式升级。 通过与航运业一流船东和船舶

管理公司合作，可提升中集租赁的专业能力。

2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中集船舶设计院的船舶设计能力将得到市场验证，获得国际一流船东和国内一

流船厂的认可机会，有利于创造自有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

3

、从长期看，本租赁项目预期收益较好。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目录

中集租赁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间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25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上午

8:30

在武汉葛洲坝大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414,193,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0.55 %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丁焰章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选举付俊雄先生为公司监事。

因年龄原因，刘炎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14,193,6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414,193,6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14,193,6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汪中斌、吴东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26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上午在武汉葛洲坝大酒店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付俊雄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7

名，实到监事

6

名

,

黄孝凯监事委托黄国华监事代为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选举付俊雄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因年龄原因，刘炎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公司监事会对刘炎华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期间对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付俊雄先生兼任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因年龄原因，刘炎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三、审议通过《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分工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付俊雄，男，

1959

年

2

月出生，汉族，湖北汉川人，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1

年

10

月参加工作，历

任葛洲坝集团公司五公司保卫科科长、长顺电站施工处副处长、黄石电厂项目部经理，葛洲坝集团公司第五

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股票代码：

000551

股票简称：创元科技 编号：

ls2012-A40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

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第三届工会会员

（职工）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经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工会会员（职工）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

张秋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后附）。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9

月

25

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秋华女士， 女，

1963

年

9

月生，大专学历，馆员中级技术职称，中共党员，曾任苏州电器科学研究所科

员、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现任创元科技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张秋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2-027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平安证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朱文瑾女士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

行，平安证券委派叶贤萍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吴永平先生和叶贤萍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募

集资金使用完毕。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6

号

附：叶贤萍先生简历

叶贤萍先生，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2011

年加盟平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六年，曾先后负责或参

与麦捷科技、兆日科技等企业

IPO

项目。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2-4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玺萌置业

"

）通知，依据玺萌置业与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6%

）予以质押。 上述质押已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

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玺萌置业持有本公司

141,476,5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6%

；包括上述质押

已累计质押

124,079,55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7.7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0%

。

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2-028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获

贵州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详见公告

2012-022

、

2012-023

）。

2012

年

9

月

24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贵阳市国资委转来的贵州省国资委《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批复》（黔国资复产权［

2012

］

98

号），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事宜进行了如下批复：

为改善资本结构，筹集项目建设资金，促进公司加快发展和做强做优，同意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

万股 （含

30,000

万股）

A

股股票， 其中贵阳市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SS

）以现金认购不低于最终发行总数

10%

的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尚需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